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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1/2021_2022__E4_BA_A4_

E9_80_9A_E9_83_A8_E5_c80_321395.htm 交通部关于印发《道

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交公路

发[2006]294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厅（局、委），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局： 现发布《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

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请遵照执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二

○○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（试

行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道路运输市场管理，加快道路

运输市场诚信体系建设，建立和完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

市场退出机制，引导和促进道路运输企业加强管理、保障安

全、诚信经营、优质服务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对道路旅客

运输企业、道路货物运输企业（以下统称为道路运输企业）

进行质量信誉考核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本办法所称的质量信

誉考核，是指在考核年度内对道路运输企业的安全生产、经

营行为、服务质量、管理水平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的

综合评价。 本办法所称的道路客运企业，是指从事班车客运

、包车客运或旅游客运业务的企业；道路货运企业是指从事

营业性道路货物运输或从事为本单位服务的非经营性道路危

险货物运输的企业。 第三条 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

应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 第四条 道路运输企业应

当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章，加强管理，诚信经

营，履行社会责任，为社会提供安全、优质的运输服务。 各

级交通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鼓励和支持质量信

誉良好的道路运输企业发展。 第五条 交通部主管全国道路运



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

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

。 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具体由省级道路运输管理

机构统一组织开展，市、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本办法规

定的职责，做好相关工作。第二章 质量信誉等级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